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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
∷院学∷位∷委员会文件

学位〔⒛10〕 14号

∷ 关于印发《关于授予境外人士名誉∷博士 ∷∷

∷ ∷ 学位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 ∷

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芾学位萎员荟、教育厅(教 萎),薪疆生产建设
真目教育局,有 关部门(单位)教育司〈局),中 国科学院人事教育
局,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,中 共中央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,中

国人民解放军学位委员∷会,备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:

现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《关于授予境
外人士名誉博士学位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:关于授予境外人士名誉博士学位暂行规定 ∷

鼷▲崦

抄送 :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



附件∶

关于授予境外人士名誉博士学位暂∷行规定

第-章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完善我国名誉博士学位制度 ,维护我国名誉博士

学位的严肃性与权威性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∷实施办法》,制 定本暂行规定。i

第二条 学位授予单位授予外国和我国∷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

的卓越学者、科学家或者著名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家和其他知名

人士名:誉博士学位 ,适用本规∷定。 ∷

第二章 授予对象与条件

第三条  同时具各下列条件的学者和科学家,可 以授予名誉

博士学位: =  ∷ ∶ ∶

(一 )学∷术上造诣高深: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重大成就,具有

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荸∷术地位和声望;

(二 )在促进我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做出了重要

贡献。    ∷    ∷

第四条  同时具各下列条件的政治家,可 以授予名誉博士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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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:  ∷     ∷  ∷

(亠 )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方面做出重要贡

献 ;

(二)在增进我国对外友好合作、扩大我国国际影响方面做出

了长期
`突

出的贡献。

∷ 第
∷
五条∴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社会活动家和知名人士 ,可 以

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:

(-)在促进国际友好往来和全面合作方面,声誉卓著∷∴

(二 )在繁荣和发展我国经济、教育
`科

学、文化
`卫

生和体育

等事业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第三章提名与审议

第六条  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学位条例》和本规定∴提出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人选 ,经 国务院

学位委员会批准后,授予名誉博士学位。        ∷ ∷

∷第七条 ∷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士(简 称拟授人士,下

同),除符合本暂行规定第三条或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的条件外 ,

还应当符合以下要求:  ∷

(-)除政治家外,该入士应当与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单位

(简称拟授单位∷下同)有长期的密切联系,在促进拟授单位学科

建设
`人

才培养以及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影响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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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拟授单位不得接受该人士的直接捐赠、捐资等;

|Ⅲ (三 )该人士:同意按受拟授单位授i予∴的名誉博士学位;

(四 )该人士应当有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经历。

Ⅱ∶△第水条-i未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:;拟授单位不得向拟授

入士承诺
∷
授予或者 自行授予名誉博士学位。应I以 适当方式明确拟

授人士的意愿;告知:本规定∵内:容:拟授人士是外国元首或∷政府首

脑00'应 当∷有目家外事部门建议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书亩意见:∵

∷∷第九条|∴拟授单位町学位评定委∷炅会负责本单位名誉博士学

位婶评:审∵工:作 |对以下材料进行审泱:|f∷ Ⅱ∶Ⅱ。∵∷

C∵ )∶ 拟授:境外八士名誉博士学∴位趵:建议报告,    ∶

(=)拟授人士资格:审查结果的报告;     、

(三
)∵锣 嘏名:誉博古|学∴咖 况Ⅱ

∷  (四 )拟授人士简历及其公开出版的著作目录或者其重要事

迹:列
表Ⅱ  ∷∴∵∷  ∷  ∷    -

△ ÷I(|五)了:解拟授人士t熟0知其话动或研j究 领域及其贡献的知名

教授球耆柙名

^±

王

^的

推荇∷信,共∷中应包括境外知名∴教授或知
名

^∶

廿~△本趵∷推荐:信以及∷其他博士学位授予∵单-位 的知名教授二人

的推荐狺艹oΙ Ⅱ∷
I∷ ∶∷

‘∴∶Ⅱ△∷∷∷∷ ∷  ∷  ∷ ∶

∵ C̄六 )国 家外事部门建议授予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名誉博士

学位的书∷面意∷见Ⅱ∶o∴ Ⅱ∵∷~∵ :∷ ∷ ∷ ∷∵

∷∷∷C七0其他应.当提交.的材料。∴∷   ∶   ∵   ∶

∷IⅡ箅+条|∵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应:当 通过会议进行,会议应
工 4~



当有学位评:定委损:会金体组成人`员:盯≡分之二以上出席。

,Ⅱ|学位评定委员哙应当∷对拟援人古是否符-合Ⅱ本规定⒈第:三条或第

四条、第五条和第七条规∷定:的 条件进行审议,以 无记;名 投票方式,

对∷是否洞|意该入士名誉博士学位进行表决。|iⅡ  ⅡⅡ∷∷

∷∵日意授吊珞嗒搏士学位应当获得学位评∷定委员会全体纽成人

员过半数同意J ∷∷∵∷·∶   ∶∷

∵
=学位评定:委 :员∵会根据表决结果对该人士做出授予名謇博△学

位的决议或|者不授子学位的决议:,提:出:拟丨授入士名∴单δⅡ∷∶⋯ ∴

∴∷̈   祭四章∷批淮∵与-学位授予|  ∴ ∶¨

∷∵   ∴   ∶ ∶̄ 
∴∷△ ∵∶  ∴  ∶ 1 ∷.     ∶i-∷

笫十∵条∴∶拟授∶单位将拟授人士珞毕、决议及审议材∷料备一
式三份,报送上级主:簦部:门审∷核。∴ ∷  Ⅱ ⋯

第十二条∷ 上级圭:管:部 门审核后:应当提出是否同意报送国

务院学:位委I员:会∵审∷∶批:00书。面:意.见 J并将书面意见及全部材料一式

二份按枧定报送国务跻学位委:员 舍。∷ }∶ ∶ ∶ ∴  -∵

∷∶∴第j+Ξ条∷∷势环|个垆±搏士学∴位授予:单位提名同△境外人士

为拟授人选,应 以最先报送肀请材料的单位作为拟授单位;同 时报

送申请材料的∷,阍务∴院学位:蓊员∵会办公室应·当书∵面征求拟授人士

的志见。 ∷ ∷ 、∷∷I∵ ∴∫ ∷∶ ∷  ∷ ∷  ∶

∷ 第十四条: 国务娆学位委员会在收到授予有`关人士宕誉博士

学位的申请后f;应 交Ⅱ由i目务院学位∷委∷员会办∷公室审核该人士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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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情况∷是:否{清l楚 :堤香i符合规:定条件1丰报材料是否齐全和详实

等:∷申请材料衤齐金或堵}本符:合规:定形式妁∵,应当及时告知拟授

单位补正;拟授单位不按要求补正的:视为撤回申请。  ∶

△∷∷封∴锇 ∷学位委员会办公’室根:据实际需要;经主任委员:或者秘

∷书∷毋帮料瑚
^彘

瞅搜爽⒋的坩
sX·情况:向溷嘹皖卦事主管部门或

者其他政
∵
府部门征询书面意见,必要时可以征询专家书面意见:∷

∷0∷每季度最后△个月为国务院学位:委 员会集中受理申请的时

∷间
`Ⅱ

确I目
日|家童太∷利:盎提咄|时名:誉:博士学位申请:帚宥拟授单:位

曲:上级圭告部门和自∴豪|外
.拳
部:门 的书面意见。

∴第十丑条∴∷∴国务躇崇杯蓊员|猕批拟授叭士采用以下办法:

∴ (工 )∵自∷务院∵荸∷位∴委Ⅱ员∵荟在定期召开的例行会议上讨论,获全

体奏贵半漱 整鼬馘 +,·湘蚺铭嗒擗士学位的诀定;  ∶

∷∷(土》∴自∷务脘I崇位∴委贲会∷采取通抵征求意见的∷办法,获全体委
∶
齑半

∷
数决上同意:作Ⅱ出授予名:誉博士学位的决定。

∷||牵十六条Ⅱ宜芳院掌仕奏员哙在受理i拟授名誉博士学位申请

后的'六十甲∴内做出是否:同|惠授孑趵诀-定∷,并书面告知拟授单位。

∶如洧特殊晴畹懦唼∵延期哟÷报经囟∵务院学位委员会主:任委员批准,

i∵泱延苌|卦
∷∶白:∴ |∷ |△ |∵ Ⅱ△∷∶ ∵∴   ∷∷

∴∴△第+七嗓|△获得囱夯脘学∵位委员:会批准后,拟授单位应当从

∶批准之:妇
:∷起:芮

:年
之内举行授予仪式,授予有关人士名誉博士:学

ˉ
位,

向其麽蚁 ∷慰蚺 :学拉贫书》扌∷∷ ∷∷  ¨  ∷∷ ∷

0Ⅱ因∴特殊情:况I不0能在规定期:限 内授予名誉博士学位,需要延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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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熬期限的,拟授单位应∴当于有效期届j满 gO个工作日前提出申

请

'经

:国夯院学位:委损:会芏任委员或秘书Ⅱ长:审核:同:意,可:以 批准

延期一年授予;有效期限的延期只能申请一次。

∷∵∵∶在:授孑仪式结束后IO个王作日内,授予单位应当将名誉博士

学位授予啃况的∵书:亩:报:告

`授

孑0人∷士蔗片及相关材料报国夯院学

位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∶ ∶ ∷

 ̈ ∵第十八条 :有下列情形之r,获准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单位

未向有关人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,囝务i院:学位委员会撤销批准

授:予∷境外入士∷名|誉|博士学位的决定Ⅱ ∷∷Ⅱ∶∷  ∵∶ ∷ ∷

(一 )有效期满,或者获准的延续期满未按本规定举行授予仪

式的:∶ Ⅱ∷ ∵∷∶ ∷∷∶∷∷∷ ¨        ∷

Ⅱ∷∵Ⅱ(二 )名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或者名|誉博士学:位授予单位的

博士学位授予权:依法终止的,    ∷  ∵     ∶

(三 )拟授人士不同意或拟授人士死亡的;

《四)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。

∶  ∴      第主章 附  则

∷
第十九条 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或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本暂行

规定 ,可 以按下列规定推荐拟授人士 :

(一 )向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推荐;         ∷

(二 )出 具加盖公章的书面推荐函、向拟授单位提交拟授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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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妻:要孥历|(夤巽伪拌朱戒|就和:社:会活动等书面材料Ⅱ ∶ˉ
¨Ⅱ△ⅡC≡)∶粼 ∴本暂珩∷规定第尢|条妁:规i定∷Ⅱ绗请五名传∷家撰写推荐

信;        ∷∶=   ∶ ∷ ∷     ∶

∴  Ⅱ∶|轷+条i豇冉我目境讷(不包含香港、澳门与合湾地区)博

∷∶∶士学位授渐跸    誉搏0艹:学位埤境外∷
有关

∷
入士,;境 汽其他,博

士学位授予单位不得再申请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占  : ∶∶

Ⅱ∴∴第三十:t条 △名Ⅱ誉博∷士学∵位证书的持有人不享有与国家普通

博士∷文凭:持:有人
∷相伺

·
的∷权利1.∷ ∵∶ ∶∴∵∵∷   ∶ ∷

∷ ∵∷
∵
第=十二条 |《名∷|誉∵

博∴士∷学位:江
:书 》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

△印制。∶ ∷∷Ⅱ ∷|iⅡ∷∵∫∷

∵
茅
=十

=∴

条:∶∵本暂行规
:定

j由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;

∷Ⅱ|第
=+四舞Ⅱ△本簪行踮耔酊:Ⅱi0年△月I日起施行。∶原国

务院学位委灵会:19B⒐年
^月

∷zT∷ 卩发布的《关于授:予 国外有关人

士名誉博士学位暂行规定》南时废止。 Ⅱ  ∷ Ⅱ


